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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何厚鏵12月6日到訪廉署，與廉政專員張裕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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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下午，行政長官何厚鏵蒞臨廉政公署，

並在廉政專員張裕陪同下與廉署全體人員會面及發表

講話。行政長官對廉署成立以來的工作成績給予肯

定，並對廉署為今年立法會選舉所作的努力表示認

同。

行政長官表示，早在立法會選舉後，便想到廉署

來探望大家同事，一來慰勞，二來為大家打打氣。他

表示，這幾年來，看到廉署的工作不斷有進步，人員

素質也比較好，大家對自己工作崗位有正確的認識，

令人欣慰。對於選舉後社會上對廉署的一些評價，行

政長官認為，縱使眾說紛紜，但廉署在選舉前後所作

出的努力，已發揮了作用，應得到肯定。當然，工作過程總是不會十全十美的，要看到問題所在，提出建議，

將來在選舉法中修訂，讓工作做得更好。行政長官最後勉勵人員要繼續堅守崗位，為特區的健康發展繼續把工

作做到位。

談話過程雖短，但輕鬆而親切。廉政專員張裕感謝行政長官的蒞臨及鼓勵，並表示廉署全體同事會更堅

強、更勇敢、更團結地迎接未來的挑戰，努力工作，為特區作出更大的貢獻。

行政長官蒞臨廉署

行政長官與廉署全體人員會面

行政長官何厚鏵與廉署領導層合照

行政長官發表講話

廉署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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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度廉政領域施政方針

展望2006年，廉政公署將在鞏固過往工作的基礎上，積極提昇肅貪實力，大力推廣行政申訴服務，

深化宣傳教育，從多方面提昇澳門的廉潔水平。

行政長官已於十一月中發表了「二零零六年度施政方針」，就廉政
領域方面的政策，現摘錄如下：

繼續本著“有跡必查，有據必辦”的原則，主動對有貪污

嫌疑的活動進行調查，提高居民的反貪信心；

大力監察和防範貪污的高危領域，就經濟快速發展可能出

現的問題進行研究，做好職責內的防範工作；

總結特區兩屆立法會選舉的監察經驗，就可能存在的法律

漏洞提出修改建議；

通過行政申訴的個案調查、制度和運作審查，逐步堵塞公共行政中的制度漏洞和運作陋習，

減少貪污舞弊的機會；

就公務人員兼任私人職務的法律限制，尤其是涉及利益或角色衝突的問題，進行研究和跟

進；

深入研究近年的投訴個案，推動澳門法律的與時俱進，並輯集出版，供公共行政部門和市民

參考；

全力促進公職操守的提升，尤其在領導主管

層面上，務求清正廉明的觀念能植根深厚；

籌備面向中學生的廉潔教材，進一步以直接

和近距離的方式向青少年灌輸廉潔意識；

拓展社區關係，瞭解社會對廉政工作的訴

求，宣傳廉潔意識，鼓勵廉政監督，以達到

各方共同參與廉政建設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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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市民對澳門整體的廉潔狀況的評分雖然不是很高分但已經及格：66.90分；更多的市民對澳門成為廉潔城

市有信心，沒信心的只有14%；76.46%的被訪者認為公務員多數能廉潔自律；被訪者中，只有不到6%表示在過去

一年曾經遇到過貪污或賄賂的事件，顯示貪污和賄賂在普羅大眾的日常生活中並不常見。

澳門市民對貪污的容忍程度並不高，只有35.88（滿分是100），而高達九成的受訪者表示，如果被貪污或行賄

罪行傷害時會投訴或舉報；八成五以上的人不願意

為輕微犯法的罰款行賄，當中超過五成的人還會舉

報受賄者；遇到政府部門的行政失當或行政違法，

有八成六的人選擇向廉署投訴或舉報；但就有關立

法會選舉的舉報問題上，受訪者中願意挺身舉報

的就只有四成半。而各種舉報方法上，選擇通過電

話舉報的最多、其次是親身舉報，再次是寫信和電

郵。

對廉署的評分和對澳門整體的廉潔狀況的評分

相似，都是65分左右。而在廉署打擊貪污的力度方

面，有56%的受訪者認為一般或足夠，認為不足夠的

佔四成左右，顯示有需要進一步加強打擊貪污的力

度。澳門市民對廉署工作的支持率是很高的，超過

九成，不支持的只有1%。而對廉署的建議中，最多

的就是：加強宣傳、積極行動和加強教育。

澳門廉政狀況問卷調查2005

2005年5月，廉政公署委託澳門理工學院，以街頭問卷方式進行澳門廉政狀況問卷調查，成功抽樣訪問了

947位市民。以下為問卷調查報告的部分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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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澳門的廉政建設，廉署於11月22日舉辨了《廉政文選第一輯 ____ 職務犯
罪》的發行儀式及『職務犯罪』專題講座。

當日眾多法律界人士參加了儀式和講座。廉政專員張裕在致辭中指出：「面對澳
門社會急速發展所出現的新情況，市民訴求的日漸提高，科技發展對行政工作模式的
改變，要真正體現『以人為本，依法行政』，為市民提供高效廉潔的優質行政服務，
需要改進的環節還有很多。」要促進廉政建設和法律革新，就必須要系統地研究相關
理論和實踐，而廉署舉辦此次活動，正是為了要推動這類研究的開展。

《廉政文選》第一輯為中葡雙語版，由廉政公署出版，書中選錄了前澳門反貪公
署助理專員、現任葡萄牙助理總檢察長彭仲廉 (Júlio Alberto Carneiro Pereira) 撰寫的
三篇關於『職務犯罪』的文章，分別就澳門刑法上的公務員概念、受賄作不法行為罪
及財產來源不明罪的特點進行了分析。

《廉政文選第一輯 —— 職務犯罪》發行儀式
及『職務犯罪』專題講座

彭仲廉為出席者在新書上簽名留念廉政專員張裕與彭仲廉主持發行儀式

發行儀式結束後，講座隨即開始。講座由助理專員杜慧芳主持，主講嘉賓有彭仲廉，以及國內刑法名
家、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馬克昌，並由本澳中級法院院長賴健雄及助理檢察長韋高度 (Augusto Serafim de 
Basto do Vale e Vasconcelos) 作專家評論。助理專員杜慧芳指出，現行法律中關於職務犯罪的規定比較分
散，給執法工作帶來了困難。究其根源，在於對相關專題缺乏深入研究，比如關於公務員廉潔操守的研究仍
處於一片空白。因此，她希望有更多的關於職務犯罪等專題的講座、討論和著作。

馬克昌教授主講的專題是『論斡旋受賄犯罪』。目前，圍繞著這項罪名的定義，以及是否應將其從簡單
受賄罪中獨立出來，內地刑法學界正進行廣泛討論。彭仲廉則分析了『澳門《刑法典》中的濫用職權罪』，
並且將之與法典裡列出的其他職務犯罪作比較。

應邀到場作專家評論的澳門中級法院院長賴健雄和檢察院助理檢察長韋高度充分肯定了研究上述兩個專
題的現實意義，並且分別從澳門特區執法實踐和比較法角度闡述了各自觀點。

葡萄牙助理總檢察長彭仲廉

發行儀式及講座現場馬克昌教授發表「論斡旋受
賄犯罪」演說

講座台上左起：賴健雄法官、馬克昌教授、杜慧芳助理專員、彭仲
廉助理總檢察長及韋高度助理檢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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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斡旋受賄犯罪

行為的特性而言的。國家工作人員在請托人與其他國

家工作人員之間進行中介活動，促成請托人利益的實

現，這種行為就是“斡旋”。按照第388條的規定，

國家工作人員需要利用他人的職務行為，這就不能不

在請托人與其他國家工作人員之間進行“斡旋”，就

此而言，可以稱為“斡旋受賄”。按照《現代漢語詞

典》的解釋，斡旋是調解的意思。斡旋受賄行為並

非只能是“說服”，根據《刑法》第388條的規定，

行為人還必須“利用本人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

件”，對他人進行“說服”或者給予“指示”或與

之“商量”。簡言之，第388條的規定，可以從利用

職務的間接性來考察，稱為“間接受賄”，也可以從

行為的特性即行為人需要在請托人與其他國家工作人

員之間進行“斡旋”來考察，稱為“斡旋受賄”。不

過，比較起來，當以稱“斡旋受賄”為佳，因為這一

稱謂畢竟反映了該種行為的特性。

二、第388條的規定是否或應否成為
獨立的犯罪

內地刑法學界對此也有不同意見。這 實際上包

含兩個問題，論者並未嚴格區分。筆者認為，首先，

一個問題是第388條是不是一個獨立的犯罪；其次，

如果不是獨立的犯罪，應不應當規定為獨立的犯罪。

(一)第388條的規定是否獨立的犯罪?

對此，有肯定說與否定說之爭。肯定說認為，是

一個獨立的犯罪，即斡旋受賄罪或間接受賄罪。如論

者說：第388條的規定“是新增加的罪”，1997年修

訂刑法時，吸收了1989年1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執行〈關於懲治貪污賄賂犯罪的

補充規定〉若干問題的解答》的有關內容，並將間

接受賄行為規定為一個獨立的罪名。3否定說認為，

*  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
1 劉光顯：《論間接受賄》，載《中國刑事法雜誌》，1998年第5期，第28頁。
2 于飛：《斡旋受賄問題研究》，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第12卷第1期，2004年2月，第39-40頁。
3 見蕭介清著：《受賄罪的定罪與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01頁。

馬克昌*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第

388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

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

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

收受請托人財物的，以受賄論處。”對這一規定如何

理解和評價，內地刑法學者之間存在很多爭議，值得

深入研究。

一、關於第388條規定的稱謂

第388條規定的稱謂，主要有“間接受賄”說

與 “ 斡 旋 受 賄 ” 說 之 爭 。 “ 間 接 受 賄 ” 說 認 為 ：

第 3 8 8 條 的 規 定 應 稱 為 “ 間 接 受 賄 ” 。 理 由 主 要

是：“第388條之罪具有不同於普通受賄罪的特殊

構成要件。就利用職務而論，普通受賄罪，對職務

的利用是直接的，而且只是本人職務；本罪對職務

的利用則是間接的，除本人職務外還利用了他人職

務。”1“斡旋受賄”說認為，上述規定應稱為“斡

旋受賄”，論者提出：“重申斡旋受賄的概念，目的

是與間接受賄相區分。......斡旋受賄與間接受賄在不是

利用自己的職務行為而是利用他人的職務行為是相同

的。區別是斡旋受賄不是行為人利用自己職務的影響

力促使他人實施職務行為，而只是說服他人實施職務

行為。”2

 

筆者認為第388條的規定，可以稱為“間接受

賄 ” ， 也 可 以 稱 為 “ 斡 旋 受 賄 ” 。 正 如 “ 間 接 受

賄”說所指出的，本罪對職務的利用是間接的，除本

人的職務外，還利用了他人的職務。這是從利用職務

是直接或間接來考察的。就此而言，第388條的規定

可以稱為間接受賄。“斡旋受賄”說也承認，“斡旋

受賄與間接受賄在不是利用自己的職務行為而是利用

他人的職務行為是相同的”，既然都是利用他人的職

務行為，也就可以稱為間接受賄。“斡旋受賄”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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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個獨立的罪名，而是受賄罪的一種形式。如論者

說：“首先，從刑法規定上看，該條明確規定‘以受賄論

處’。其次，該條文所規定的行為的犯罪主體、性質、客

體均能在受賄罪得以容納，不具有獨立成為一個罪名的價

值和條件。” 4 

筆者贊成否定說，理由是：從第388條規定“以受賄論

處”看，即明確該規定依照受賄罪論罪處罰，可知該規定

只是受賄罪的一種形式，並且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

察院關於罪名的司法解釋，均沒有將第388條的規定列為

獨立的罪名，表明司法機關也沒有將該規定視為獨立的犯

罪。

(二)第388條的規定應否成為獨立的犯罪?

對此，也有肯定說與否定說的不同意見。肯定說認

為，第388條的規定應當成為獨立的犯罪。如論者闡明其

理由說：1、利用他人職務上的便利與直接利用本人職務

上的便利有原則區別，宜在立法上明確規定以顯示其差異

性。2、外國如日本也有斡旋受賄罪的立法例。3、如不另

設斡旋受賄罪而以受賄罪論處，對斡旋行為的處罰未免失

之過重。5還有論者指出：“斡旋受賄是一種獨立的犯罪形

式，與第385條受賄罪存在區別。儘管最高人民法院關於

罪名的解釋並未列此罪名，但是筆者認為確定單獨的罪名

及法定刑以改變‘以受賄論處’的現狀很有必要，因為行

為人畢竟不是利用職務之便利，主觀惡性、社會危害性要

小於一般受賄罪，法定最高刑如以受賄處罰達到死刑，不

甚合理，這是最明顯的尚待完善之處。”6否定說認為，第

388條的規定沒有必要成為獨立的犯罪。如有的論者對上

述第二點理由 重加以反駁，用以說明自己的觀點。論者

指出：1、中日刑法關於斡旋受賄犯罪構成的要件認識差異

很大，我們不能盲目地師從。2、第388條規定的斡旋受賄

行為在決定犯罪本質的基本要素上與刑法第385條規定的

受賄罪完全一致，沒有必要單獨規定一個新的罪名。3、第

385條規定的受賄罪與第388條規定的斡旋受賄之間，是抽

象與具體的關係，而非日本刑法中的一般賄賂罪與斡旋受

賄罪等特別受賄罪之間的並列關係。 7還有論者認為，“我

國刑法專條規定間接受賄罪，是否有此必要?是否恰當?值

得研究。問題的關鍵是‘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範圍如何

界定，在刑法理論上和司法實踐中都將存在一些難以把握

的界限。”8 

筆者雖然認為第388條的規定只是受賄罪的形式之

一，不是獨立的斡旋受賄罪，但贊成該條規定應當成為獨

立的犯罪。理由是：1、斡旋受賄與普通受賄犯罪構成的

要件有所不同，如不是利用自己職務之便，而是利用他人

職務之便；不是謀取任何利益，而是謀取不正當利益。

2、中日刑法關於斡旋受賄犯罪的構成要件雖然不盡相

同，但基本上是一致的，日本可以單獨規定為犯罪，我國

也可以規定為犯罪。並且刑法第385條的規定與第388條

的規定，應當說是普通與特別的關係，同日本刑法中普通

受賄罪與斡旋受賄罪是普通與特別的關係一樣。3、斡旋

受賄的行為人畢竟不是利用自己職務之便，社會危害性相

對要小於普通受賄罪，法定刑應輕於普通受賄罪，因而有

必要規定為獨立的犯罪。以“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範圍

不好界定，作為否定斡旋受賄規定為獨立犯罪的理由，難

以成立。因為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是

司法實踐中發生的事實，正是基於此，才有斡旋受賄的立

法。日本刑法第197條之4、韓國刑法第132條均有“其他

公務員”的規定，說明這種規定也為國外斡旋受賄罪立法

所採用。

三、關於“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 
 的便利條件”的理解

對此，內地刑法學者之間意見更為分歧，概括言之，

有以下幾種觀點：1、制約關係說，認為行為人與被其利

用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存在 職務上的制約關係。制約關

係有縱向的與橫向的兩類：前者指上級領導人員對下級國

家工作人員在職務上的制約關係。後者指在不同單位的不

存在領導與被領導關係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職務上的制約

關係。2、特殊關係說，認為行為人與被其利用的國家工

作人員之間存在 一種特殊關係，具體表現為三種情況：

(1)職務上的制約關係，包括縱向和橫向制約關係。(2)影

響關係，主要是下級對上級、低職對高職的關係，如首長

4 高銘暄主編：《刑法專論》(下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31頁。
5 見朱本欣：《斡旋受賄若干爭議問題芻議》，載《雲南大學學報(法學版)》，2003年第16卷第2期，第56頁。
6 郭園園：《斡旋受賄的立法與完善》，載《法學評論》2000年第3期，第83頁。
7 見朱本欣：《斡旋受賄若干爭議問題芻議》，載《雲南大學學報(法學版)》，2003年第16卷第2期，第57頁。
8 見蕭介清著：《受賄罪的定罪與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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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秘書對首長的影響。(3)協作關係，存在於職務活動

中無利害衝突或者還有互惠互助的國家機關單位之間。

3、無制約關係說，認為行為人與被其利用的國家工作

人員之間不存在職務上的制約關係。9此外，還有其他

觀點，如平行關係說、職務的依賴性與權力的互換性

說，由於影響不大，於此不擬述評。

筆者認為，制約關係說主張利用上下級職務上的從

屬關係，構成受賄罪，而不構成斡旋受賄是正確的。因

為這仍然是行為人利用其職務上的便利。因而這 所謂

制約關係，只應包括利用無從屬關係的上下級縱向制約

關係和橫向制約關係。但有些關係，如領導幹部的秘書

和領導幹部的關係，不應當像有的論者所說的是制約關

係，可是司法實踐中秘書向領導幹部的說情，讓領導幹

部利用其職務便利，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而收受他

人的財物，通常認為屬於斡旋受賄而以受賄罪論處。

由此可以看到，制約關係說仍有所不足。也有論者認

為無制約關係說比較合理。這是基於對某些外國刑法規

定的認可。例如《美國模範刑法典》的規定就是如此。

該法典第240·7條第2款規定：“由於使用影響力之其

他交易。作為對公務員實施特殊的影響力或使他人為之

的對價而要求、收受或同意其收受財產之利益者，即為

輕罪。”但這種犯罪係規定在該法典第240章“賄賂及

行使影響力之罪”，顯然他不是賄賂罪，而是行使影響

力之罪，難以與我國刑法第388條的規定同日而語，因

而實不足取。比較起來，當以特殊關係說為較妥。儘管

也有論者認為它“除制約關係外，又提出職務的影響就

較難把握”，實際上該說所謂的影響關係，“主要是下

級對上級、低職對高職的關係”，並非漫無邊際，難以

把握。2003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

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指出：“刑法第三百八

十八條規定的‘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

件’是指行為人與被其利用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在職務

上雖然沒有隸屬、制約關係，但是行為人利用了本人職

權或者地位產生的影響和一定的工作聯繫，如單位內不

同部門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上下級單位沒有職務上隸

屬、制約關係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有工作聯繫的不同

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這實際上概括了特殊關係

說的各種情況。至於單純利用親戚、朋友關係，為請托人

辦事，從中收受財物的，自然不構成斡旋受賄。

四、關於“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

(一)如何理解“不正當利益”

“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是構成斡旋受賄的犯罪

構成要件，但如何理解“不正當利益”，內地刑法學者意

見也不一致：1、非法利益說，如有的論者說：“所謂不

正當利益，主要指非法利益，即法律禁止請托人得到的利

益；也包括在不具備取得某種利益的條件時請托人用不正

當手段所取得的利益。”102、違法利益說，如有的論者

認為：“所謂不正當利益，是指根據法律、法規和有關政

策不應得到的利益。利益的正當與否取決於其性質本身，

而不取決於取得利益的手段。”113、非法利益和不確定

利益說，如有的論者指出：“不正當利益首先應當包括非

法利益。......不確定的合法利益，是指當事人謀取利益雖然

符合法律、法規、國家政策和國務院各部門規章的規定，

但是在能否取得、取得多少等方面處於不確定狀態，國家

工作人員間接受賄，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為

請托人謀取這種利益的，便屬於謀取不正當利益。”12

筆者認為，非法利益說將法律禁止得到的利益如通過

走私、販毒、賭博得到的利益界定為不正當利益，這無疑

是正確的，但僅僅這樣理解，不正當利益的範圍可能過

窄。不過，該說進一步將通過不正當手段得到不應得到的

利益，也視為不正當利益，適當彌補了所作界定的缺陷。

違法利益說較非法利益說界定不正當利益的範圍較寬，值

得肯定，所以大多將不正當利益解釋為依法不應得到的利

益。不應得到的利益通過不正當手段得到，也就是不正當

利益。所以利益是否正當，關鍵在於利益的性質本身，而

不在於取得的手段。非法利益和不確定利益說，與上述觀

點不同之處主要在於提倡不確定利益說。不確定利益說有

進一步闡明 麼是不正當利益的一面，但關鍵還在於請托

人得到的利益是不是應當得到的利益。如果是不應得到的

利益通過不正當手段得到，當然是不正當利益；而如果由

9 高銘暄主編：《刑法專論》(下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34頁。
10 趙秉志主編：《新刑法全書》，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5頁。
11 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下編)，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1頁。
12 冀建峰：《論間接受賄犯罪的客觀方面》，載《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第15卷第7期，2003年7月，第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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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贊同上述論者的結論，但認為其論述中有的論述

還欠嚴謹。例如說“同樣損害的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的廉

潔性”，就欠妥當。因為受賄罪是行為人直接利用自己的

職權，當然是損害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的廉潔性；但斡旋受

賄行為人不是直接利用自己的職權，而是利用本人的職權

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雖然也損害了國家工作人員的廉

潔性，但不一定是其職務的廉潔性，二者仍有程度的差

異。儘管如此，將斡旋受賄限於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

益，還是難於承認其合理性。再者，日、韓等國刑法立法

例均與此不同。例如，日本刑法第197條第1款受賄罪規

定：“公務員或者仲裁人，就職務上的事項，收受、要

約或者約定賄賂的，處5年以下懲役；實施上述行為時接

受請托的，處7年以下懲役。”第197條之4斡旋受賄罪規

定：“公務員接受請托，使其他公務員在其職務上實施不

正當行為，或者不實施適當行為，作為其進行或者已經進

行斡旋的報酬而收受、要求或者約定賄賂的，處5年以下懲

役。”韓國刑法的有關規定，情況與此相似。日、韓兩國

刑法在受賄罪與斡旋受賄罪中，均無謀取利益的規定，更

未設謀取利益與謀取不正當利益的差別。與日、韓刑法立

法例相比，也可看出《刑法》的上述規定值得研究。

五、關於斡旋受賄的犯罪主體 —— 國家
工作人員

(一)如何理解“國家工作人員”

根據《刑法》第388條的規定，斡旋受賄犯罪的主體

是國家工作人員。何謂國家工作人員，《刑法》第93條

規定：“本法所稱國家工作人員，是指國家機關中從事公

務的人員。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

公務的人員和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

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

員，以及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國家工作人員

論。”

2003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

於完全具備條件而得到本應該得到的利益，也就沒有侵

犯其他競爭者的合法權利，說成是不正當利益，未必符

合《刑法》第388條條文的本意。條文規定斡旋受賄犯罪

以“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為犯罪構成要件，意在對

斡旋受賄行為構成犯罪加以限制；如果說用賄賂手段謀

取的利益都是不正當利益，這種規定顯然是多餘之筆。

1999年3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

理受賄犯罪大要案的同時要嚴肅查處嚴重行賄犯罪分子的

通知》對行賄罪中的“謀取不正當利益”作了解釋。它指

出：“謀取不正當利益是指謀取違反法律、法規、國家政

策和國務院各部門規章規定的利益，以及要求國家工作人

員或者有關單位提供違反法律、法規、國家政策和國務院

各部門規章規定的幫助或者方便條件。”這有助於對斡旋

受賄犯罪中的“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理解。

(二)應否限定為“不正當利益”

內地刑法學者一般均根據《刑法》第388條的規定，

認可“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是斡旋受賄犯罪構成的

要件，但也有論者對這一規定提出質疑，認為本條文來源

於1989年1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

執行〈關於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若干問題的

解答》，據該《解答》解釋：“國家工作人員不是直接利

用本人職權，而是利用本人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

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利

益，而從中向請托人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財物的，應以受賄

論處。”這 只要求“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刑法》第

388條改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出於何種理由

修改，讓人難以理解。從實踐出發考慮，一個人為了得到

應當得到的利益，向國家工作人員甲行賄，甲利用自己職

務之便，為請托人謀得利益，而收受其財物，構成受賄

罪；但如果甲利用自己的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

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得利益，而收受

其財物，則不構成受賄罪。兩者同樣損害國家工作人員職

務的廉潔性，卻作出不同處理，實在令人遺憾。因而主

張“刑法第388條的規定不應將行為人為請托人謀取的利

益僅僅局限為‘不正當利益’。”13

 

13 冀建峰：《論間接受賄犯罪的客觀方面》，載《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第15卷第7期，2003年7 月，第71頁。



11

廉政文摘

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就貪污賄賂犯罪的主體問題作

了如下解釋：

“(一)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認定

刑法中所稱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是指在國家機關中

從事公務的人員，包括在各級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

司法機關和軍事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

根據有關立法解釋的規定，在依照法律、法規規定行

使國家行政管理職權的組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或者在受

國家機關委托代表國家行使職權的組織中從事公務的人

員，或者雖未列入國家機關人員編制但在國家機關中從事

公務的人員，視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鄉(鎮)以上中國

共產黨機關、人民政協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司法實踐

中也應當視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

(二)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

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的

認定

所謂委派，即委托、派遣，其形式多種多樣，如任

命、指派、提名、批准等。不論被委派的人身份如何，只

要是接受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代

表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在非國有公司、

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中從事組織、領導、監督、管

理等工作，都可以認定為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

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

事公務的人員。......

(三)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人員的認定

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規定的‘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

務的人員’應當具有兩個特徵：一是在特定條件下行使國

家管理職能；二是依照法律從事公務。具體包括：(1)依法

履行職責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2)依法履行審判職責

的人民陪審員；(3)協助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從事行

政管理工作的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等農村和城市基層

組織人員；(4)其他有法律授權從事公務的人員。”14

 

至於那些在國有公司、企業等單位從事不具備職權內

容的勞務活動、技術服務工作的人，則不認為是國家工

作人員。

(二)斡旋受賄犯罪的主體應否限定為國家工作人員

對斡旋受賄犯罪的主體是國家工作人員，一般均予

認可，但也有個別論者提出異議，認為“現行刑法將斡

旋受賄犯罪的主體僅僅界定為國家工作人員，對於打擊

斡旋受賄行為是很有限的，在打擊犯罪方面有很大的疏

漏。而且縱觀世界各國關於斡旋受賄的刑事立法，對斡

旋受賄的主體規定也並不是僅僅局限於公務員，......。因

此筆者認為應將斡旋受賄行為的主體擴大，而不僅僅局

限於國家工作人員。如《美國模範刑法典》第240·7條

第二款規定(由於使用影響力之其他交易罪)......。”15

筆者不贊同這種觀點。理由是：1、斡旋受賄屬於受

賄犯罪，在刑法典中往往被置於瀆職犯罪的範圍，犯罪

主體當然是國家工作人員或公務員。如果將犯罪主體擴

大到非國家工作人員，犯罪性質就發生變化。因為非國

家工作人員通過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為請托人謀

取利益而收受其財物，很難說是斡旋受賄；如果認為對

這種行為需要定罪，那只能另行規定，另外確定罪名。

2、日本刑法第197條之4、韓國刑法第132條規定的斡旋

受賄罪，其犯罪主體均規定為公務員，韓國刑法還明文

規定“公務員利用其地位”，表明未利用其地位的公務

員也不可能構成本罪。《奧地利聯邦共和國刑法典》第

306條a同事和顧問收受禮品罪規定犯罪主體為“公營企

業負責僱員的同事”或“有經驗的顧問”。該規定類似

日、韓兩國的斡旋受賄，其犯罪主體也作了限制，並非

任何人都可構成此罪。外國的立法例也說明《刑法》第

388條關於犯罪主體的規定並無不妥。3、至於《美國模

範刑法典》第240·7條第2款的規定，是由於影響力之

其他交易罪，如前所述，它顯然不是受賄犯罪，難以與

斡旋受賄相提並論；如果認為這一規定值得借鑒，那就

應當另外單獨加以規定，而不必擴大斡旋受賄犯罪的主

體，因為這無異取消斡旋受賄犯罪。

14 李立眾編：《刑法一本通》(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51-52頁。
15 于飛：《斡旋受賄問題研究》，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第12卷第1期，2004年2月，第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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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的跟進工作中，廉署除了了解各部門製作內部廉潔守則的進度外，更透過提供技術協助，對部門的守則內容

進行具體分析，提出建議，並解答在製作過程中出現的各種疑問，希望使守則的內容更切合部門的職能及工作需要，成

為部門加強人員操守管理的有效工具。

鑒於公務人員的廉潔奉公意識對提高整體公務員素質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廉署在跟進部門內部廉潔守則的工作中，

對實施守則的具體措施十分關注，尤其強調部門須為守則的實施建立內部溝通的配套機制，包括如有需要，舉行內部解

釋會，向全體人員解說守則內的規定；建立長期的諮詢機制，以便人員有疑難時，有通暢的渠道求助;建立長期的意見收

集機制，聆聽人員提出的意見和建議，以作為將來檢討修訂守則的參考。廉署深信，透過恆常、有效的內部溝通機制，

對部門鞏固人員廉潔端正的意識具有實質的意義和作用。

在整個推廣活動的過程中，廉署得到各個政府部門及機構的全力配合，不僅與本署建立長期的聯繫機制、協助將本

署出版的《公務人員廉潔操守指引》派發給部門各員工、要求各級人員出席本署舉辦的講解會，對內部廉潔守則的製作

亦予以高度重視，全力進行。即使有些部門的職能和架構相對比較簡單，暫時未有急切需要製作獨立的內部守則，也主

動採用本署出版的指引，作為內部守則實施。部門的支持和配合足以反映對人員操守建設的重視，並透過建立機制，進

行長期有效的管理。  

「公務人員廉潔操守指引」推廣活動是廉政公署在2005年的一項重點工作，旨在推動公務人員的誠信建設，樹立

公僕廉潔文化。

2005年年初，為配合《公務人員廉潔操守指引》及《公共

部門及機構廉潔守則製作建議》的出版，廉署展開了一系列的宣

傳講解工作。「持廉守正 端行亮節」講解活動分為兩個階段，

首階段在上半年進行，對象包括部門及機構的領導、主管，以及

與民生關係密切的部門的工作人員；次階段在10月至12月中舉

行，對象是其他公共部門的工作人員。講解會上，廉署人員透過

短片和日常工作實例解釋現行法律對公職操守的要求，並在會上

與出席者交流意見。兩階段合共舉辦了122場講解會（當中包括

8場葡語專場），參與的各級公務人員共18,410人。

「公務人員廉潔操守指引」推廣活動總結

在《公務人員廉潔操守指引》的推廣期間，廉署亦回應了不少公務人員的查詢，並將一些常見問題輯錄，載於廉

署網頁，以供各部門及公務人員參考，方便解決日常工作中一些常見的疑問。

廉署在2005年下半年開展了對各部門內部廉潔守則製作情況的跟進工作。直至2005年12月底，55個公共部門／

機構內部廉潔守則製作請況如下：

「公務人員廉潔操守指引」講解會

已制定內部廉潔守則 ﹣23

製作中 ﹣16

製作中，暫以廉署的《公務人員廉潔操守指引》作為過渡 ﹣2

直接採用廉署的《公務人員廉潔操守指引》 ﹣12

採用廉署的《公務人員廉潔操守指引》，並附以補充規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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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供應商向公務人員提出參加國際性展覽的邀請，並負責全部開支，可否接受 ? 如被邀請的對象是局長本人，是否

由局長本人作決定 ?

 公務人員宜要求供應商直接向部門提出邀請，其本人亦應將此情況向上級反映，由部門決定是否接受邀請，以及

委派哪些人員參加。如邀請的對象為部門領導，宜請示監督實體。

2.某設備的保養期已過，部門可否接受供應商提供的維修技術培訓課程 ?

 如培訓課程的提供符合供應商先前與部門所簽訂合同的條款，部門當然可以接受;如非屬合同規定的情況，則須考

慮該培訓課程對部門有無必要性、課程的提供是否具普遍性（例如凡向該供應商購買同類產品的客戶均可獲提供

維修技術培訓課程）、是否屬特殊優惠等因素，以免影響部門的公正無私形象。

3.在社團兼任理事，接受社團提供的外訪旅遊有無問題 ? 

 社團一般屬私人團體，公務人員以理事或社員身份接受所屬社團提供的利益，現行法律並未加以規管。然而，如

所屬部門與有關社團或利益提供者（如是次外訪旅遊係由某供應商贊助）有公務往來，則須注意迴避的問題（詳

見《行政程序法典》第46條至第53條，特別是第50條第1款c項的規定）。

4.從事專業工作的公務人員，能否參加由供應商贊助專業團體舉辦的學術會議 ? 

 公務人員單純參與有關會議並無不妥，然而，如有關人員因參與會議而間接獲得贊助商的資助(例如餐宴款待，

往來會議舉行地的旅費及住宿費），則有關人員在執行具體工作時，須注意迴避的問題(詳見《行政程序法典》

第46條至第53條，特別是第50條第1款c項的規定）。

5.警務範疇經常培訓新學員，學員習慣於結業時邀請教官出席謝師宴，有無問題 ?

 按照《軍事化人員通則》第7條第2款h項的規定，軍事化人員不應接受未經上級許可而由下屬表達的任何敬意，

因此，對於學員以謝師宴表達的「敬意」，教官宜先請示上級方赴宴。至於上級在考慮教官是否適宜出席時，宜

考慮學員就有關宴會所承擔的費用會否超越其薪酬水平、社會風俗習慣、飲宴會否過於奢華等情況（參考本署

2000年、2001年及2002年發出的《公務人員處理節日餽贈事宜指引》)。

6.特區政府部門的人員須與內地政府機關接觸，經常會出席對方所設的宴會，是否應避免 ?

 基於上述宴會具公務性質，部門人員應按上級的安排出席。

7.請從法律角度解釋迴避及收受利益部分中述及的「上級」(報告對象)，究竟屬哪一級別的領導主管。

 首先，在迴避制度中的「上級」是指在有關的行政程序中有決定權的實體或機關，例如在採購程序中，「上級」

是指有權作出判給決定的實體（詳見《行政程序法典》第47條及第52條的規定）。至於收受利益方面，如部門

尚未制定指引或作出相應授權，「上級」原則上是指部門最高負責人；當然，部門可因應情況，指派專人統一處

理，或委派各附屬單位的主管處理。

『持廉守正 端行亮節』講解會問題彙集 (第三輯·完)

廉政公署完成為公務員所舉辦之『持廉守正 端行亮節』講解會（第一階段），與會者紛紛

問到關於公務人員的多方面問題，今期刊載餘下有關「利益處理」的問題，供讀者參考。

利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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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小學教材套推出

2003年，廉政公署製作了「誠實和廉潔」小學教科書，作為
小學四年級至六年級品德教育的補充教材，獲本澳近九成的小學
採用。經過各校兩年多的教學實踐，以及參考校方和教師們回饋
的寶貴意見，廉署對該教科書進行了修訂。在修訂的同時，廉署
還製作了相應的教材套，以進一步配合教師們的教學需要，期望
能達至更佳的教學效果。第二版「誠實和廉潔」教科書與教材套
於今年八月推出。

教材套內除了教師用書外，更新增了影音光碟、角色扮演套
裝、文字遊戲、看圖說故事和郵簡等互動教學元素。所有素材均
可以獨立使用，或配合「誠實和廉潔」教科書使用。下面簡單介
紹一下教材套內的素材內容：

(1) 影音光碟
 收錄了「廉政之歌」和「齊做反貪小風紀」兩首廉潔歌曲的MTV、布偶劇
「誠實的決定」及短劇「棋來自有方」。兩首廉潔歌曲節奏輕快，內容都是
鼓勵人們肅貪倡廉，希望藉歌聲讓學生潛移默化地吸收誠實和廉潔的訊息。

 布偶劇「誠實的決定」講述熊貓圓圓為了掩飾測驗不合格而冒充爸爸簽
名，弄得自己終日提心吊膽，透過故事帶出勇於承認錯誤就是誠實的表現的
訊息。短劇「棋來自有方」講述阿華因遺失了幾只棋子，於是把學校康樂室
的棋子拿來填補，以為用後歸還，就不會構成問題。故事旨在讓學生明白到
「誠實正直」的正確態度的重要性，不屬於自己的東西不可據為己有，即使
暫時取去也屬不對。

(2)「誠信小劇場」角色扮演套裝
 包括了角色人物威廉、潔兒、大牙和朱先生面具各
一，另有劇本及角色人物簡介。老師可利用這一套裝讓學
生進行角色扮演，並圍繞故事內容展開討論。

(3) 文字遊戲
 可配合教科書中的「廉政公署」單元進行，老師可以
選擇用提問或比賽的形式來測試同學們對有關問題的認識
程度。

(4) 看圖說故事
 一套6張的故事圖卡，老師可運用這些圖卡讓同學們
編故事及構思合理的結局，從而發揮同學們的想像力，啟
發同學們的思維。

(5) 郵簡
 透過郵簡，同學們可以與廉政熊威廉互相通信，交流
內心世界，同時亦能讓同學們與廉署產生互動關係，有利
於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以及對「廉潔」的感性認識。

 自10月份開始，廉政公署已陸續收到不少小學生寫給威廉的郵簡，威廉也都
一一回函。

文字遊戲

看圖說故事

教師用書、使用
手冊及影音光碟

「誠信小劇場」
角色扮演套裝

「給威廉的信」郵簡

教材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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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參加亞洲申訴專員協會理事會會議及
第九屆會員大會

亞洲申訴專員協會
部分成員國的代表訪澳

亞洲申訴專員協會成員參觀龍環葡韻

亞洲申訴專員協會成員與廉署領導層合照，前排

左五為協會主席、巴基斯坦申訴專員薩希布扎德

亞洲申訴專員協會部分成員國的代表共22人，先後在12月1至3日

到訪本澳，並參觀訪問廉政公署。是次來訪者來自多個國家，包括韓

國、印度、巴基斯坦、巴布亞新幾內亞、馬來西亞、伊朗及澳洲。彼

等是在參加了在香港舉行的第九屆亞洲申訴專員協會會議後，專程來

澳進行觀光訪問。

代表成員到廉政公署總部參觀時，廉政專員對廉署的工作作了扼

要的介紹，並希望以後大家能多加來往，加強業務上的聯繫和交流。

一行人亦參觀了澳門歷史城區中的重要景點，對澳門中西文化兼融的

特色及澳門保存文物的工作留下深刻的印象。

會議進行中

廉政專員張裕(右一)在香港與亞洲申訴專員協會

成員合攝

亞洲申訴專員協會（Asian Ombudsman Association）於11月

28日在香港舉行每年一次的理事會會議，澳門廉政專員張裕作為

理事會成員出席了會議。參加會議的理事會其他成員分別來自巴基

斯坦（主席）、香港（秘書）、韓國（司庫）、中國內地、日本、

馬來西亞和伊朗。本次理事會會議的各項議題和決議均顯示出極強

的專業性，對推動協會發展、促進會員更多參與，均起了積極作

用。

11月29及30日，舉行了以『發展中的申訴機構』為主題的

亞洲申訴專員協會第九屆會議，由香港申訴專員公署主辦，有來

自25個國家和地區的77位代表參加。廉政專員張裕應邀在會上

就“如何提高公眾對申訴工作的認知”作專題發言，介紹澳門廉政

公署向市民宣傳申訴職能方面的工作和經驗，獲得與會者的一致認

同。

12月1日協會召開了會員大會，除理事會成員外，來自阿塞拜

疆、印度、斯里蘭卡和泰國的代表均有出席。大會倡議各會員在下

一年裡，分別與各自國家或地區的學術機構合作，就協會會員所在

地的申訴機構制度及運作進行比較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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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申訴專員協會（International Ombudsman Institute）

理事會會議在安提瓜巴布達的聖約翰市舉行，廉政專員張裕

作為理事會成員出席了會議 (11/2005)

由馬來西亞反貪局總局長 Zulkipli bin Mat Noor 率領的3人代表

團首次官式訪問廉政公署 (12/2005)

印尼申訴專員蘇查塔（Antonius Sujata）帶領一個4人代表

團到訪廉政公署 (10/2005)

行政長官何厚鏵會見中國監察部副部長黃樹賢及代表團

中國監察部代表團訪問廉政公署
中國監察部黃樹賢副部長率領一行5人的代表團，應廉政公

署的邀請，於12月2日至4日期間來澳進行3天的考察訪問。此次

是自澳門回歸祖國以來，國家監察部首度來澳的工作訪問。在澳

期間，行政長官何厚鏵會見了監察部代表團，與代表團成員就澳

門現存的一些問題進行了親切、坦率的交談。

代表團參觀了廉政公署總部及社區辦事處，並與廉署舉行了

工作座談，會上廉政專員張裕介紹了廉署自成立以來在反貪、行

政申訴，以及宣傳教育方面的工作方針和具體策略。監察部對廉

署所開展的工作表示讚賞，黃樹賢副部長亦介紹了監察部今年反

腐敗的工作重點是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並舉、注重預防。此外，亦通過監督體系的改革，加大對中央各部門

及地方政府的監督力度，以進一步確保監督質量。雙方均認同是次訪問有利於增進了解、啟發工作，並同意今後在

人員培訓及肅貪倡廉的研究等方面加強合作，以增進相互的經驗交流及聯繫。

首屆亞歐會議總檢察長會議在深圳召開，廉政專員張裕

應邀以中國代表團成員身份出席會議。圖為廉署代表與

廣東省人民檢察院代表合照 (12/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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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署動態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松有率團到訪 (11/2005)

參與「新來澳人士服務推廣活動」(11/2005)

為澳門大西洋銀行職員舉辦「肅貪倡廉」講座

(10/2005)

澳門科技大學法律系學生來訪，廉署法律顧問與學生

座談 (10/2005) 天津市監察局代表團來訪 (12/2005)

在第36屆明愛園遊會中，市民參與廉署的攤位遊戲 

(11/2005)

助理專員杜慧芳(左)應邀到珠海，為國內監察幹部進行培訓

(10/2005)

中山市人民檢察院代表團一行9人，由檢察長關英彥帶領

到訪廉政公署 (1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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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剪報

11月底廉署再次舉辦人員同樂日，圖為

同事投入參與競技比賽的情況。

廉署於10月下旬公開招聘調查員8名，報名人

數逾千人，圖為11月初進行筆試時的情況。

廉署人員組隊參加公益金百萬行慈善步行活動。

廉署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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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情集

荷花出水 ── 一塵不染。

左右手齊搖扇 ── 兩袖清風。

天天沐浴洗銅臭 ── 潔身自愛。

包青天斬包勉 ── 公事公辦。

和珅寫詩頌包公 ── 給別人聽的。

錢幣壘頂樑柱 ── 無法支撐。／即將倒下。

串銅錢的 繩 ── 無孔不鑽。

貪嘴的魚兒 ── 易上 。

棺材 面打算盤 ── 死要錢。

理髮師替無常剃頭 ── 生刮死刮。

更無花態度，全是雪精神。
宋·辛棄疾《臨江仙·探梅》

(本版由澳門楹聯學會供稿）

梅花沒有一般花卉那樣的嬌柔爭艷之態，卻完全
表現出像雪一樣清雅、高潔的精神。

廉政雋語

淺釋：忠誠、信譽和廉潔，是做人處事的根本信念，不是用以沽名釣譽的手段。

王麗珠攝

宋·林逋《省心錄》

忠信廉潔，立身之本，
非釣名之具也。 

褒廉斥貪歇後語（葉錦添編寫）



廉署社區辦事處的「廉潔樂園」，專門為小四至小六學生設
計不同主題的廉潔教學內容，透過布偶劇、電腦動畫或電視短片，
向小學生灌輸廉潔守法的訊息。 小學生與廉政熊威廉合照

活動教學室一角

設有案件實錄模型、展覽板和電腦

遊戲的資訊展覽區

同學將願望卡掛在廉潔願望樹上

社區辦事處地址：

澳門黑沙環勞動節68-72號裕華大廈地下

(中葡職中對面)

社區辦事處地址：

澳門黑沙環勞動節68-72號裕華大廈地下

(中葡職中對面)


